
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

項目法定要求指南簡介



引言

機電工程署（機電署）致力促成「組裝合成」建
築法的推行，並已通過與機電業界溝通及諮詢，
就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制定和更新相關指南，以
供業界參考。指南涵蓋：

• 固定電力裝置及家用電氣產品

• 能源標籤訂明產品

• 氣體裝置及住宅式氣體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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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

《電力條例》（第 406 章）
1. 使用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的固定電力裝置指南
2. 使用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的家用電氣產品指南

《能源效益（產品標籤）條例》（第 598 章）
3. 在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供應能源標籤訂明產品

的指南

《氣體安全條例》（第 51 章）
4. 氣體供應裝置指南

a) 氣體裝置
b) 住宅式氣體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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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電力條例》－固定電力裝置

• 在香港進行的所有電力工程，均須由註冊電業
承辦商進行，而註冊電業承辦商須僱用註冊電
業工程人員進行電力工作，要求與常規建築項
目一致

• 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應根據
《電力(線路)規例》工作守則的技術指引去設計、
安裝、檢查及測試相關電力裝置

• 有關電力裝置完成檢查及測試可供電使用前，
須簽發完工證明書(Form WR1)，以證明有關電
力裝置符合條例的要求

4



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的固定電力裝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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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或海外工場裝嵌於組裝合成建築組件的電力
裝置

• 建議組裝合成建築承辦商應盡早與項目負責人和有關註
冊電業承辦商商議，建立和實行品質控制及監督系統(包
括工廠測試規定)，以確保在工場裝嵌、檢查和測試的電
力裝置具有良好工藝及使用適當材料



2. 《電力條例》- 家用電氣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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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香港供應的家用電氣產品，須受《電力條例》
下的《電氣產品（安全）規例》規管

• 各類人士（包括製造商、進口商、批發商、零
售商等）如在香港供應家用電氣產品，均會被
視作供應商

• 一手物業（包括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）發
展商亦被視作供應商，須遵守《電氣產品（安
全）規例》



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中供應的家用電氣產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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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」及適用安全規格

• 供應商應向其製造商/供貨廠商索取證明文件，
以證實有關電氣產品確有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，
亦應向供貨廠商核實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所列
安全標準是否符合適用的安全規格

• 就製造商而言，它們應確保其產品的安全標準
符合適用的安全規格



3. 《能源效益（產品標籤）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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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香港供應的訂明産品均須貼上能源標籤，讓
消費者知悉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

冷暖空調機的能源標籤 電視機的能源標籤 電磁爐的能源標籤



涵蓋的八種訂明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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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調機 冷凍器具緊湊型熒光燈 (慳電膽)

洗衣機 抽濕機 電視機 儲水式電熱水器 電磁爐



訂明產品進口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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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供應商（進口商以外的人士）

• 在供應訂明產品前，必須按其公司名稱向機電署呈
交產品資料(包括測試報告)，並獲機電署編配參考
編號

• 在已獲編配參考編號的訂明產品 (即表列型號)上，
貼上指明規格的能源標籤

• 在供應訂明產品前，必須確保該產品屬表列型號的
產品

• 確保該產品已貼上指明規格的能源標籤



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供應訂明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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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內地或海外供應商或製造商購買訂明產品

• 供應裝有訂明產品的合成組件前，必須按其公

司名稱向機電署呈交產品資料(包括測試報告)，

並獲機電署編配參考編號；及貼上指明規格的

能源標籤

從香港電氣產品進口商購買表列型號的訂明產品

• 組裝合成建築承辦商須確保該產品屬表列型號
的產品，並附有能源標籤



供應訂明產品參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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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能源標籤網》(https://www.emsd.gov.hk/energylabel/)

 申請能源標籤的資格/流程

 相關文件，包括申請表格、《產品能源標籤實務守則》及
《在組裝合成建築項目供應能源標籤訂明產品的指南》

 表列型號紀錄冊

《能源標籤網》主頁 表列型號紀錄冊

https://www.emsd.gov.hk/energylabel/


4a). 《氣體安全條例》－氣體裝置

• 在香港進行的所有氣體裝置工程，須符合《氣體
安全條例》(第51章) 的規定，並須由註冊氣體工
程承辦商進行，要求與常規建築項目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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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或其僱
員，並領有合適註冊級別的
氣體裝置技工才可進行氣體
裝置工程。



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的氣體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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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或海外工場裝嵌於組裝合成建築組件的氣體
裝置

• 建議組裝合成建築承辦商盡早與項目負責人、有關註冊
氣體工程承辦商和註冊氣體供應公司商議，建立和實行
品質控制及監督系統，以確保在工場裝嵌、檢查和測試
的氣體裝置具有良好工藝及使用適當材料



4b). 《氣體安全條例》－住宅式氣體用
具

• 《氣體安全(雜項)規例》(第51F章)規定，任何進
口以供在香港使用的住宅式氣體用具，必須為機
電署已核准類型／型號，並附有GU標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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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項目供應住宅式氣體用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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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裝合成建築組件內裝嵌住宅式氣體用具供香港
使用

• 組裝合成建築承辦商可委聘已就該氣體用具所屬
的特定品牌/型號獲機電署批准的進口商負責有
關用具的進口,或

• 根據《工作守則：氣體應用指南之五—住宅式氣
體用具的批准》，向機電署申請批准進口該氣體
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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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網頁
機電署網站：http://www.emsd.gov.hk (支援政府行動→「組裝合成」
建築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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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及意見

有關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的固定電力裝置及家用
電氣產品、能源標籤訂明產品、氣體裝置及住宅
式氣體用具的要求，可透過以下電郵聯絡我們：

info@emsd.gov.hk



謝謝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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